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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国家赔偿法律文书 

制作与使用说明 

 
一、一般要求 

1、本说明中所称文书，是指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

法》、《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》相配套的公安国家

赔偿法律文书。 

2、制作文书应当完整、准确、规范，符合相应要求；文书

内容力求辨理析法，增强说理性。 

3、文书由各省级公安机关按照规定式样自行印制，法制部

门负责监制和管理。有条件的地方，可以通过使用执法信息系统，

由计算机自动生成文书。 

文书制作统一使用国际标准 A4 型纸。 

4、文书填写应当使用钢笔和能够长期保持字迹的墨水，做

到字迹清楚、文字规范、文面整洁。要逐项填写文书设定栏目；

不需要填写的要划去；签名和注明日期，必须清楚无误。 

5、文书所留空白不够填写时，可以附纸记录，附页应当按

照文书所列项目制作，填写要求、标准一致。 

6、文书标题中并列的“国家赔偿、刑事赔偿复议”可供选择，

使用时应当将不用部分划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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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文书中“/”表示前后内容可以供选择，使用时应当将不用

部分划去。 

8、一式多份的文书在制作时应当保持同一项目填写内容一

致，存根文书应当妥善保管。 

9、文书编号按照以下要求填写：“×”处填写制作法律文书的

公安机关代字；“〔     〕”处填写年度；“   号”处填写该文书

的顺序编号。 

10、文书中赔偿请求人、法定代理人、委托代理人、赔偿义

务机关的填写要求为：赔偿请求人为公民的，填写姓名、性别、

出生日期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、住所和邮编；赔偿请求人为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填写名称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和法定代表人或

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、电话；有法定代理人的，填写法定代理人

的姓名、电话；有委托代理人的，填写委托代理人的姓名、电话。

赔偿义务机关处填写赔偿义务机关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

主要负责人的姓名、职务。 

“姓名”，是指户籍上注明的常用姓名。属外国籍、无国籍或

者少数民族的人员，应当写明其汉语音译名，必要时，也可以在

汉语音译名后注明其使用的本国或者本民族文字姓名。“出生日

期”以公历（阳历）为准。“住所”，是指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

地。“法人或者组织名称”，是指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等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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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全称。“地址”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及赔偿义务机关的办公

地点。 

11、填写法律条文时，应当具体到条、款、项。 

12、文书中告知法律救济途径，应当在相应空白处写明具体

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。 

13、文书中注明签名处应当由本人签名，不能签名的，可以

盖章或者捺指印。属于单位的，由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

名，必要时可以加盖公章。拒绝签名的，由办案民警在文书上注

明。 

14、文书中盖章处，属于国家赔偿案件的，加盖赔偿义务机

关印章或者国家赔偿专用章；属于刑事赔偿复议案件的，加盖复

议机关印章或者国家赔偿专用章。 

15、文书当面送达的，送达人应当要求被送达人在附卷文书

下方空白处签名并注明收到的日期。被送达人拒绝签名的，送达

人应当在附卷文书上注明；文书邮寄送达的，应当将邮寄凭证附

卷。 

二、具体要求 

16、国家赔偿案件审批表（式样一）是赔偿义务机关或复议

机关办理案件的内部审批文书。 

“编号”由 4 位年度号和 3 位数顺序号组成，如“2014001”。



 —5— 

同一申请有多个赔偿请求人的，可以对不同赔偿请求人使用同一

编号的审批表。 

“承办意见”栏目填写承办人的处理意见。如公安机关法制部

门内设机构负责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的，还需填写该机构负责人的

处理意见。 

“审核意见”栏目填写法制部门负责人的处理意见。 

“审批意见”栏目填写赔偿义务机关或复议机关负责人的处

理意见。 

17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口头申请笔录（式样二）是对

赔偿请求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，赔偿义务机关通过本文书记

录其口头申请内容。 

“时间”填写制作该笔录的时间。 

“地点”填写制作该笔录的地点。 

“记录人及单位”填写制作笔录的民警姓名和所属单位。 

“具体请求”和“事实根据和理由”应当根据赔偿请求人的口

述如实填写。 

笔录制作完成后，赔偿请求人应当核对或者由记录人向赔偿

请求人宣读，经确认无误后，由赔偿请求人签署核对意见；赔偿

请求人不会书写的，由其盖章或者捺指印。 

18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申请接收凭证（式样三）是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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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义务机关或者刑事赔偿复议机关当面收到赔偿请求人的国家

赔偿或者复议申请后，向赔偿请求人出具的收到申请的证明文

书。 

19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（式样四）是

对赔偿请求人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，由赔偿义务

机关或者刑事赔偿复议机关告知需要补正全部内容的文书。补正

时间应当合理，补正要求应当明确具体。 

国家赔偿申请补正勾选 1，刑事赔偿复议申请补正勾选 2。 

20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（式样五）是

赔偿义务机关或者刑事赔偿复议机关审查赔偿或者复议申请材

料后，认为符合受理条件，决定受理并通知赔偿请求人的文书。 

21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（式样六）是

赔偿义务机关或者刑事赔偿复议机关审查赔偿或者复议申请材

料后，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，决定不予受理并通知赔偿请求人的

文书。 

22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申请驳回通知书（式样七）是

赔偿义务机关或者刑事赔偿复议机关受理赔偿或者复议申请后，

发现有不予受理情形的，决定驳回申请并通知赔偿请求人的文

书。 

23、提交国家赔偿案件情况通知书（式样八）是受理国家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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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申请或刑事赔偿复议申请后，通知案件所涉执法办案部门或者

赔偿义务机关，提交办案情况、书面答复、相关证据和其他材料

的文书。 

国家赔偿申请勾选 1，刑事赔偿复议申请勾选 2。 

24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（式样九）

是赔偿义务机关或者刑事赔偿复议机关对案件审查过程中出现

的法定中止情形，决定中止审查的文书。 

国家赔偿申请中止审查勾选 1，刑事赔偿复议申请中止审查

勾选 2。 

“中止审查的事由”空白处及勾选项中空白处应按照《公安机

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》相关规定填写。 

25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（式样十）

是国家赔偿或者刑事赔偿复议案件中止情形消除后，赔偿义务机

关或者刑事赔偿复议机关决定恢复案件审查的文书。 

国家赔偿申请恢复审查勾选 1，刑事赔偿复议申请恢复审查

勾选 2。 

26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申请终结审查决定书（式样十

一）是赔偿义务机关或者刑事赔偿复议机关对案件审查过程中出

现的法定终结情形，决定终结审查的文书。 

国家赔偿申请终结审查勾选 1，刑事赔偿复议申请终结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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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选 2。 

“终结审查的事由”空白处及勾选项中空白处应按照《公安机

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》相关规定填写。 

27、国家赔偿决定书（式样十二）是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请

求人的赔偿请求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的文书。 

“请求”后面空白处填写赔偿请求人请求赔偿的具体要求。 

“经审理查明”后面空白处填写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请求针

对事项所查明的事实。 

“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”后面空白处填写赔偿请求人提

供的和赔偿义务机关调取的证据。 

“本机关认为”后面空白处填写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请求针

对事项的简要认定，指出该事项是否合法、合理。 

“本机关决定如下”后面空白处填写是否决定赔偿。如决定赔

偿，还应当逐项填写赔偿的方式、项目和数额。 

行政赔偿决定勾选 1，刑事赔偿决定勾选 2。 

28、刑事赔偿复议申请调解协议书（式样十三）是在复议机

关的主持下，经调解，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就赔偿请求针

对事项达成一致意见使用的文书。 

“请求”后面空白处填写赔偿请求人请求复议的具体要求。 

“经审理查明”后面空白处填写复议机关对赔偿义务机关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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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偿请求作出处理决定，以及赔偿请求针对事项所查明的事实。 

“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”后面空白处填写赔偿请求人和

赔偿义务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。 

“达成如下协议”后面空白处填写协议的具体内容。 

29、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（式样十四）是复议机关对申请人

的刑事赔偿复议申请进行审查后，依法作出决定的文书。 

“请求”后面空白处填写赔偿请求人请求复议的具体要求。 

“经审理查明”后面空白处填写复议机关对赔偿义务机关就

赔偿请求作出处理决定，以及赔偿请求针对事项所查明的事实。 

“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”后面空白处填写赔偿请求人和

赔偿义务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。 

“本机关认为”后面空白处填写复议机关对赔偿义务机关原

处理决定的简要认定，指出该决定是否合法、合理。 

“本机关决定如下”后面空白处填写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

定。 

30、国家赔偿金支付申请书（式样十五）是赔偿义务机关收

到赔偿请求人的支付赔偿金申请后，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财政部

门申请支付赔偿金的文书。 

“附：1”后面空白处填写赔偿请求人提交的国家赔偿金支付

申请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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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附：2”后面空白处填写作出赔偿决定的文书名称及编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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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国家赔偿法律文书（式样）目录 

 

1、国家赔偿案件审批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3） 

2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口头申请笔录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4） 

3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申请接收凭证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6） 

4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………………（17） 

5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………………（18） 

6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…………（19） 

7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申请驳回通知书 … …………（20） 

8、提交国家赔偿案件情况通知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21） 

9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…………（22） 

10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……… （23） 

11、国家赔偿或刑事赔偿复议申请终结审查决定书……… （24） 

12、国家赔偿决定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26） 

13、刑事赔偿复议调解协议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 ………（28） 

14、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30） 

15、国家赔偿金支付申请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（3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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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样一 

（此处印制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名称） 

国家赔偿案件审批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赔  

偿 

请 

求 

人 

姓名   性别   出生日期   电话   

身份证

号  码 
 住所   

法定代理人  电话    

法人或其他组织   地址   

法定代表人或 

主要负责人 
 电话  

委托代 

理人 
 单位  电话   

收到申请时间  

赔偿请求及理由   

认定事实和证据  

承办意见   

审核意见   

审批意见  

一式两份，一份附卷，一份存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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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样二 

（此处印制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名称） 

国 家 赔 偿 

刑事赔偿复议 
口头申请笔录 

 

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记录人及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赔偿请求人： （姓名）性别：    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

[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（姓名）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] 

[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（姓名）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] 

赔偿义务机关：           （赔偿义务机关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   （姓名）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

 

具体请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事实根据和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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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记录经本人核对，与口述一致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赔偿请求人：（签名、盖章或者捺指印） 

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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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样三 

（此处印制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名称） 

国 家 赔 偿 

刑事赔偿复议 
申请接收凭证 

               ×公赔/公赔复收字〔    〕    号 

 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，本机关收到 （赔偿请求人姓名/名称）

递交的（国家赔偿/刑事赔偿复议）申请材料。 

 

附：申请材料清单 

1.        （名称、份数、每份页数）                ； 

2.        （名称、份数、每份页数）                ; 

3.        （名称、份数、每份页数）                ; 

…… 

 

   收件人：  （签名  ） 

 

 

     年   月    日 

  （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印章或者国家赔偿专用章） 

 

 

一式三份，一份交赔偿请求人，一份附卷，一份存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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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样四 

（此处印制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名称） 

国 家 赔 偿 

刑事赔偿复议 
申请补正通知书 

×公赔/公赔复补字〔    〕  号 

 

（赔偿请求人姓名/名称）： 

     年    月    日，本机关收到你提出的（国家赔偿/刑事

赔偿复议申请）。经审查认为：该申请  （赔偿申请材料不齐全或

者表述不清楚）     。根据 

□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第十二条、《公安机关办

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九条第三款的规定 

□2.《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九条第三款、

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

请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  日内补正以下材料：（说明需补正

材料要求） 。收到申请的时间自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。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（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印章或者国家赔偿专用章） 

 

 

 

一式三份，一份交赔偿请求人，一份附卷，一份存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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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样五 

（此处印制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名称） 

国 家 赔 偿 

刑事赔偿复议 
申请受理通知书 

×公赔/公赔复受字〔    〕  号 

 

（赔偿请求人姓名/名称）： 

     年     月    日，本机关收到你提出的（国家赔偿/

刑事赔偿复议申请）。经审查，符合法定受理条件。根据《公安

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  条第  款第    项的规

定，决定受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（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印章或者国家赔偿专用章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一式三份，一份交赔偿请求人，一份附卷，一份存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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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样六 

（此处印制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名称） 

国 家 赔 偿 

刑事赔偿复议 
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 

×公赔/公赔复不受字〔    〕   号 

 

（赔偿请求人姓名/名称）： 

     年     月    日，本机关收到你提出的(国家赔偿/刑

事赔偿复议申请)。经审查认为：（不予受理的理由）      。根

据《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    条第    款第    

项的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 （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印章或者国家赔偿专用章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一式三份，一份交赔偿请求人，一份附卷，一份存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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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样七 

（此处印制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名称） 

国 家 赔 偿 

刑事赔偿复议 
申请驳回通知书 

×公赔/公赔复驳字〔    〕   号 

 

（赔偿请求人姓名/名称）： 

    年   月   日，本机关收到你提出的(国家赔偿/刑事赔

偿复议申请)。经审查认为：（驳回申请的理由）        。根据

《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    条第    款第    

项及第    款的规定，决定驳回申请。  

 

 

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 （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印章或者国家赔偿专用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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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式三份，一份交赔偿请求人，一份附卷，一份存根。 

式样八 

（此处印制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名称） 

提交国家赔偿案件情况通知书 

×公赔/公赔复答字〔    〕   号 

 

（赔偿义务机关办案部门/赔偿义务机关名称）： 

本机关已于    年    月    日依法受理 （赔偿请求人姓名

/名称） 提出的（国家赔偿/刑事赔偿复议申请）。 

□1.现将国家赔偿申请书副本发去，请自收到之日起十日内

提交案件办理情况、相关证据和其他有关材料。 

□2.现将刑事赔偿复议申请书副本发去，请自收到之日起十

日内提交书面答复、相关证据和其他有关材料。 

 

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（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印章或者国家赔偿专用章） 

 

 

 

 

一式三份，一份交赔偿义务机关办案部门/赔偿义务机关，一份附卷，一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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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根。 

式样九 

（此处印制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名称） 

国 家 赔 偿 

刑事赔偿复议 
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 

×公赔/公赔复中止字〔    〕   号 

 

（赔偿请求人姓名/名称）： 

关于你提出的（国家赔偿/刑事赔偿复议申请）。因(中止审查

的事由）  ，在审查期间，根据 

□1.《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第一

款第   项的规定，决定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中止审查。 

□2.《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第一

款第   项、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决定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中止

审查。 

中止审查情形消除后，本机关将恢复审查。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（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印章或者国家赔偿专用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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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偿请求人一份, 附卷一份，存根一份；复议申请中止审查的，交赔偿义务

机关一份。 

式样十 

（此处印制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名称） 

国 家 赔 偿 

刑事赔偿复议 
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 

×公赔/公赔复恢审字〔    〕   号 

 

（赔偿请求人姓名/名称）： 

关于你提出的（国家赔偿/刑事赔偿复议申请），本机关于    

年    月    日中止审查。现中止审查的情形已消除，根据 

□1.《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第二

款的规定，从即日起恢复审查。 

□2.《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第二

款、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从即日起恢复审查。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（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印章或者国家赔偿专用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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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偿请求人一份, 附卷一份，存根一份；复议申请恢复审查的，交赔偿义务

机关一份。 

式样十一 

（此处印制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名称） 

国 家 赔 偿 

刑事赔偿复议 
申请终结审查决定书 

×公赔/公赔复终结字〔    〕    号 

 

赔偿请求人： （姓名）性别：    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

[法定代理人：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] 

[赔偿请求人： （法人或者组织名称）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 （姓名）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] 

[委托代理人：    （姓名）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] 

赔偿义务机关：           （赔偿义务机关名称）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   （姓名）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

 

本机关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收到赔偿请求人提出的（国家

赔偿/刑事赔偿复议申请）。在审查期间，因(终结审查的事由），

根据 



 — 24 — 

□1.《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十九条第一

款第    项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终结审查。 

□2.《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十九条第一

款第    项、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终结审查。 

 

 

 

 

年     月    日 

（赔偿义务机关/复议机关印章或者国家赔偿专用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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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偿请求人一份, 附卷一份，存根一份；复议申请终结审查的，交赔偿义务

机关一份。 

式样十二 

（此处印制赔偿义务机关名称） 

国家赔偿决定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公赔决字〔    〕  号 

 

赔偿请求人： （姓名）性别：    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

[法定代理人：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] 

[赔偿请求人： （法人或者组织名称）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 （姓名）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] 

[委托代理人：    （姓名）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] 

赔偿义务机关：           （赔偿义务机关名称）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   （姓名）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

 

本机关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收到赔偿请求人的国家赔偿

申请，请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（具体赔偿要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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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理查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（查明的主要事实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本机关认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（具体法律条文）          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（说明是否赔偿、赔偿方式、赔偿项目、赔偿数额）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□1.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本决定作出之日起三个月内，向

（对行政赔偿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）提起诉讼。 

□2.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本决定作出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向

（刑事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）申请复议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（赔偿义务机关印章或者国家赔偿专用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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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式三份，一份交赔偿请求人，一份附卷，一份存根。 

式样十三 

（此处印制复议机关名称） 

刑事赔偿复议调解协议书 

×公赔复调字〔    〕   号 

 

赔偿请求人： （姓名）性别：    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

[法定代理人：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] 

[赔偿请求人： （法人或者组织名称）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 （姓名）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] 

[委托代理人：    （姓名）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] 

赔偿义务机关：           （赔偿义务机关名称）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   （姓名）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

 

本机关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收到赔偿请求人的刑事赔偿

复议申请，请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（具体复议要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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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理查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（查明的主要事实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经本机关调解，在坚持自愿、合法的原则下，赔偿请求人与

赔偿义务机关就赔偿范围、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达成如下协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（协议的具体内容）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上述协议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，本机关予以确认。 

 

 

赔偿请求人：（签名、盖章或者捺指印） 

年   月   日 

 

赔偿义务机关：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（复议机关印章或者国家赔偿专用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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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式四份，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各一份，一份附卷，一份存根。 

式样十四 

（此处印制复议机关名称） 

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公赔复决字〔    〕    号 

 

赔偿请求人： （姓名）性别：    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

[法定代理人：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] 

[赔偿请求人： （法人或者组织名称）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 （姓名）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] 

[委托代理人：    （姓名）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] 

赔偿义务机关：           （赔偿义务机关名称）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   （姓名）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

 

    本机关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收到赔偿请求人的刑事赔偿

复议申请，请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（具体复议要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经审理查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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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（查明的主要事实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本机关认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具体法律条文）           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向        

 （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）申请作出赔偿决

定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  （复议机关印章或者国家赔偿专用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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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式四份，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各一份，一份附卷，一份存根。 

式样十五 

（此处印制赔偿义务机关名称） 

国家赔偿金支付申请书 

×公赔支字〔    〕    号 

 

 （财政部门） ： 

本机关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收到（赔偿请求人姓名/名

称）的国家赔偿金支付申请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

法》第三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，现向你单位申请支付国家赔偿金 

（具体金额） 。 

 

附：1、（赔偿请求人提交的国家赔偿金支付申请书） 

2、（判决书、复议决定书、赔偿决定书、调解书的名称

及文号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 （赔偿义务机关印章或者国家赔偿专用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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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式三份，一份交财政部门，一份附卷，一份存根。 

 

 

 

抄送：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。 

中央政法委，全国人大法工委，高法院、高检院，安全部、司法部， 

国务院法制办。 

本部党委，部属局级单位。 

公 安 部 办 公 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6 月 25 日印发   


